机构职能：
负责城区占、破道审批管理及桥梁和新（扩）建下水道的初步现场勘察、审批材料的制作工作。负责编制城区市政基础设施（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）的维护和改造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。负责城区桥梁监测与日常维护的监管。辅助中心城区有关城市管理投诉案件的联动处置工作。参与城区防洪、防涝的应急抢险工作。
咨询电话：0746-6222079

投诉受理电话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线
